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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操作注意事項 

第一節 申請容積移轉 

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提供容積移轉申請人線上填選申請書表

文件，依照填選內容系統自動產製申請容積移轉時需要的必要文件電子檔，

申請人需要將系統產製的文件電子檔輸出成紙本文件，文件中姓名、公司名

稱、負責人姓名旁須蓋章，所有文件須蓋騎縫章，請於 30 天內（線上申請

點選「送出申請」按鈕後開啟起算）連同必要證明文件，送至臺北市政府進

行後續行政程序申請作業，屆時如未送達，須重新提出線上申請。 

本案申請送件日期以紙本掛件日期為準，線上填選完成不代表已受理本

案申請作業，請確實完成以上事項，務必留意。 

申請文件每一頁右上角都有一組『送件編號』和『檢核碼』，檢核碼的

作用在於供本局判斷掛件的紙本文件與系統線上填選的申請資料是否相同，

若有不一致的情形，掛件的紙本文件可能會被退件處理，請申請人務必注意

請勿擅自手動填寫或修改文件上的『送件編號』和『檢核碼』。 

已送審之容積移轉案件，若涉及受委託人變更或申請人變更，請參閱

本手冊【第四章第四節 申請變更】步驟操作，勿重新申請，不符合本府

申請流程規定將會退件處理。 

一、資料登打注意事項 

本系統在重要功能選項設置多個彈跳提示視窗，填選時請務必詳細閱

讀再做填選，有提供範例之欄位請依照範例格式及填寫長度做填寫。 

二、通用功能介紹 

(一) 「儲存」按鈕功能 

主要填寫項目頁面下方都會有一個「儲存」按鈕，點選後，案件會

存檔至『申請案件進度查詢』頁面，點選「編輯」按鈕即可繼續填寫申

請作業。 

 

(二) 主要填寫項目頁面頁籤切換功能 

已儲存之案件，若要繼續編輯內容時，可直接點選主要填寫項目頁

面的功能名稱就可以快速切換填寫項目畫面，『匯出申請案件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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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須完成「送出申請」之步驟才能切換，如下圖所示。 

『申請案件進度查詢』頁面功能項目「檢視」按鈕也是相同的操作

方式。 

 

(三) 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附表顯示功能 

『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頁面附表名稱欄位後方都有一個「 」或

「 」按鈕，點擊「 」按鈕可以展開附表的內容，點擊「 」按

鈕可以關閉附表內容，如下圖所示。 

 

(四) 多筆匯入資料上傳檔案出現錯誤提示 

當使用者選擇多筆匯入資料的方式新增接受基地資料或送出基地

資料時，若上傳的檔案中有與頁面下方資料列表有相同之案件，或是上

傳的檔案本身有重複登打的情形，系統就會彈出一提示視窗，告知使用

者哪些資料為重複登打資料，請使用者依照提示視窗提到之案件進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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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檢核，刪除重複資料後再重新上傳檔案即可完成資料匯入。 

系統判斷資料重複的依據為有兩筆(含)以上地段號及使用分區都相

同的資料即為資料重複，請將重複資料刪除保留一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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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常用功能及會員帳號申請流程說明 

連結至「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http://www.tdr.udd.gov.taipei)，配

合臺北市政府推動容積代金制度，現行容積移轉申請方式已有重大變革，並考量

後續不同類型容積移轉、增額容積業務資料之整合，另為配合 BIM 系統之開發

整合需求，故於本期建置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提供民眾線上填寫容積

移轉申請資料、線上查詢案件進度等功能，同時為瞭解容積移轉制度對本市空間

的影響、分析所衍生之相關課題以及臺北市容積移轉管控需求等。其詳細功能介

紹請詳閱本操作手冊。 

 

第一節 常用功能 

本網站常用功能有網站導覽、網站使用說明、訊息快遞、法規資訊。 

一、網站導覽 

提供本網站各項服務功能名稱清單。 

http://www.tdr.udd.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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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使用說明 

提供網站詳細操作流程與說明手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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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訊息快遞 

提供容積移轉相關政策網站連結及通用申請書件檔案下載，點選各項

列表檢視欄位後方圖示可快速連結至網頁或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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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資訊 

提供容積移轉相關法規網站連結，點選各項列表檢視欄位後方圖示可

快速連結至網頁。 

 

第二節 會員帳號申請 

目前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提供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全部代金、

部分代金)、古蹟土地容積移轉、增額容積三項容積移轉類型案件線上填寫

及查詢功能，容積移轉申請人須先註冊一組會員帳號才能登入系統使用容積

移轉線上填寫功能及案件進度查詢功能，其申請人只能檢閱和異動自行申請

之案件，若該申請案件已變更申請人，原申請人即無權限再異動案件資料。 

一、註冊會員帳號及帳號權限開通 

於會員帳號申請頁面輸入會員基本資料送出申請，系統會發送開通通

知信至會員申請帳號時填寫的電子信箱，請會員收到開通通知信後開啟信

件，點選信件中附的網址登入系統即可完成會員帳號權限開通。 

步驟 1：點選首頁「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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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開啟會員帳號申請填選畫面，會員身份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自然人，

『負責人』開頭之欄位不須填選；第二種為法人(公司行號)，須填

選全部資料，會員帳號申請填選頁面的欄位雖然皆有『*』字符號，

但依使用者選擇的會員身份不同，於此處的『*』字符號也會有不

同的判斷依據，請依上列設定填選即可，點選「確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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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不可重複申請，請點選「帳號查詢」自行檢查輸入的帳號是否重

複申請，電子信箱部分，請務必填選常用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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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系統會發送開通通知信至會員申請帳號時填寫的電子信箱，請至電

子信箱查看是否有收到信件。若有收到，請開啟信件，接續步驟 4；

若沒有收到，請點選「重新發送註冊開通通知信」，系統會再次發

送開通通知信，請再試試看是否有收到。 

 

步驟 4：開啟『會員註冊開通通知信』，點選「請點此完成會員帳號開通」 

 

步驟 5：系統會將畫面導向會員登入畫面，輸入帳號、密碼、驗證碼，點選

「登入」即可登入系統操作，驗證碼是由數字及英文字母大小寫組

合，輸入時須注意英文字母大小寫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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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密碼 

會員可自行變更會員基本資料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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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請容積移轉 

第一節 新申請之容積移轉 

申請案件為新申請案件，若屬已書審通過案件欲辦理變更申請者，請另

閱本操作手冊【第二章第二節 已申請之容積移轉案件】。 

會員登入系統後，點選「申請容積移轉」，選擇『新申請之容積移轉案

件』，點選「下一步」按鈕。 

 

選擇欲辦理之容積移轉類型。 

 

一、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點選『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移轉類型分為『全部繳納容積代金』和

『部分繳納容積代金』兩種，請依申請需求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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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部繳納容積代金 

於容積移轉類型選擇『全部繳納容積代金』，進入案件基本資料填

選頁面，所有填選頁面欄位名稱前方若有『*』字符號皆為必填欄位，

一定要填入或勾選資料才能儲存並進入下一個填選頁面，若有漏填之處，

點選「儲存」或「儲存並下一步」按鈕時，系統會於尚未填選的必填欄

位右方自動跳出提示視窗，請一定要仔細看欄位名稱再做勾選及填寫。 

 

步驟 1：填選案件基本資料，若該容積移轉案件是由實施者進行申請，接受

基地是否為都市更新案請選『是』，接受基地是否由實施者申請請

選『是』，同一頁面正下方會出現『實施者基本資料』的填選表格，

新增接受基地資料功能頁面地段號欄位會多一個「○以實施者申請 

○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的填選資訊；反之，接受基地是否為都市

更新案請選『否』，接受基地是否由實施者申請不用填選。備註欄

位所登打的資料會顯示在『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附表五的備註位置，

如步驟 19 的示意畫面。 

【實施者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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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若委由受委託人代辦，是否委由受委託人

代辦請選『是』，受委託人身份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自然人，只需

填選『受委託人』開頭之欄位；第二種為法人(公司行號)，受委託

人基本資料須全部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填選頁面的欄位雖然皆

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同，於此處的

『*』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選即可。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                              使用者操作手冊 V2.2版 

 17  

 

 

步驟 3：填妥後，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4：接受基地資料建置可選擇逐筆鍵入接受基地資料還是多筆匯入接受

基地資料，若選擇逐筆鍵入資料，接續步驟 5；若選擇多筆匯入資

料，請先下載匯入資料說明檔案，點選「匯入資料說明(請點此下

載)」即可下載，接著下載每一項列表後方的「匯入範本 Sample.xls」

檔案，依照匯入資料說明文件中填寫規範登打資料，填妥後分別上

傳至系統，頁面下方會多一個『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接續步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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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填選正確資料，使用分區可於下拉式選單右方文字搜尋欄位輸入關

鍵字，點擊「 」按鈕搜尋，下拉式選單就會顯示跟關鍵字有關的

使用分區選項，如無相同的使用分區名稱，請選擇「以下使用分區

皆非，請見使用分區證明書」，『匯出申請案件電子檔』使用分區欄

位資料將會空白顯示。部分欄位後方有「計算」按鈕，其為系統可

依申請人填選內容自動計算相對欄位之計算結果，申請人可依實際

需求手動登打或修改系統自動計算的結果。 

 

步驟 6：接受基地資料填妥後，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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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地資料列表』，如接受基地資料有填寫錯誤，點選「修改」按

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單筆刪除接受基地資料，點選「刪除」按

鈕；如認為之前資料有填選錯誤者，可點選「上一步」按鈕返回前

一頁進行更正。 

 

步驟 7：點選「修改」按鈕，新增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明細資料。 

 

步驟 8：開啟接受基地資料修改頁面，點選「點此編輯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資料」，開啟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新增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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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紅框處會帶入該接受基地的地段號資料，填選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資料前請務必確認資料關聯性。 

 

步驟 10：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持分比例設定，預設會有以下 3 種情境，情

境１、同一筆地段號，為同一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時，土地所有權

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否』，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不

必填選；情境２、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

有者，其持有土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各別持有時，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請選

『否』，土地面積(m²)及權利範圍(持分)依土地所有權狀填寫；情境

３、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有者，其持有

土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公同共有時，必須各別新增土地所有權人

資料，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為公同共有不必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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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土地若有信託之情形，需填寫信託委託人的資料。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信託請選『是』，此處新增原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信託者)，其備

註欄位務必加註『信託財產：信託者姓名』，步驟 12 則填選受信託

者資料，反之，土地若無信託之情形，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信託請

選『否』。 

 

步驟 12：填選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土地所有權人身份分為兩種，第

一種為自然人，『負責人』開頭之欄位不須填選；第二種為法人(公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                              使用者操作手冊 V2.2版 

 22  

 

 

司行號)，須填選全部資料，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填選頁面

的欄位雖然皆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

同，於此處的『*』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

選即可。 

 

步驟 13：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表格，如資料填寫錯誤，點

選「修改」按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刪除單筆資料，點選「刪除」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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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料列表上方(紅色底線)會帶入該筆

地段號資訊，點選「回上頁」按鈕，返回修改接受基地資料頁面。 

 

步驟 15：若有更新接受基地資料，須點選「更新」按鈕；若只是新增接受基

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沒有修改接受基地資料，點選「返回接受基地

資料列表」按鈕即可返回新增接受基地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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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6：返回新增接受基地資料頁面，完成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新增步驟，

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會自動帶入該筆地段號登錄的全部土地所有權

人姓名。 

 

步驟 17：這樣就完成接受基地資料建置步驟，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18：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頁面，依照【臺北市容積移轉申請書】的附表格

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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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9：案件基本資料的備註欄位顯示位置，如步驟 1 所敘述。 

 

步驟 20：頁面下方可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請申請人務必核對每一項電子

檔的建置內容，若有錯誤或需調整的部分，請返回需調整之頁面修

改，修改完畢請務必再次核對建置內容。 

 

步驟 21：資料確認後，務必點選「送出申請」按鈕，申請案件電子檔才會產

製檢核碼，由系統產製的檢核碼，申請書件列為有效文件，故檢核

碼請勿自行修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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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2：將申請案件電子檔輸出紙本，請於 30 天內將申請書件連同必要證

明文件，送至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行政程序申請作業，屆時如未送

達，須重新提出線上申請。本案申請送件日期以紙本掛件日期為

準。 

備註：線上列印申請案件電子檔時，請務必開啟瀏覽器「列印背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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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部分繳納容積代金 

於容積移轉類型選擇『部分繳納容積代金』，部分繳納容積代金還

有細分三種類型，請依實際申請需求點選，進入案件基本資料填選頁面，

所有填選頁面欄位名稱前方若有『*』字符號皆為必填欄位，一定要填

入或勾選資料才能儲存並進入下一個填選頁面，若有漏填之處，點選「儲

存」或「儲存並下一步」按鈕時，系統會於尚未填選的必填欄位右方自

動跳出提示視窗，請一定要仔細看欄位名稱再做勾選及填寫。 

 

 

 

步驟 1：填選案件基本資料，若該容積移轉案件是由實施者進行申請，接受

基地是否為都市更新案請選『是』，接受基地是否由實施者申請請

選『是』，同一頁面正下方會出現『實施者基本資料』的填選表格，

新增接受基地資料功能頁面地段號欄位會多一個「○以實施者申請 

○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的填選資訊；反之，接受基地是否為都市

更新案請選『否』，接受基地是否由實施者申請不用填選。備註欄

位所登打的資料會顯示在『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附表五的備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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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步驟 21 的示意畫面。 

【實施者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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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歷史建築基本資料於容積移轉類型選項有『部分歷史建築所定著之

私有土地』才會顯示該填選欄位，若容積移轉類型只有『部分繳納

容積代金＋部分私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就不會顯示，接

續步驟 3。 

 

步驟 3：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若委由受委託人代辦，是否委由受委託人

代辦請選『是』，受委託人身份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自然人，只需

填選『受委託人』開頭之欄位；第二種為法人(公司行號)，受委託

人基本資料須全部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填選頁面的欄位雖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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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同，於此處的

『*』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選即可。 

 

步驟 4：填妥後，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5：選擇是逐筆鍵入接受基地資料還是多筆匯入接受基地資料，若選擇

逐筆鍵入資料，接續步驟 6；若選擇多筆匯入資料，點選同時畫面

會切換，如下圖所示，請先下載匯入資料說明檔案，點選「匯入資

料說明(請點此下載)」即可下載，接著下載每一項列表後方的「匯

入範本 Sample.xls」檔案，依照匯入資料說明文件中填寫規範將資

料分別塡至「匯入範本 Sample.xls」檔案，填妥後分別上傳至系統，

頁面下方會多一個『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接續步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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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填選正確資料，使用分區可於下拉式選單右方文字搜尋欄位輸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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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點擊「 」按鈕搜尋，下拉式選單就會顯示跟關鍵字有關的

使用分區選項，如無相同的使用分區名稱，請選擇「以下使用分區

皆非，請見使用分區證明書」，『匯出申請案件電子檔』使用分區欄

位資料將會空白顯示。部分欄位後方有「計算」按鈕，其為系統可

依申請人填選內容自動計算相對欄位之計算結果，申請人可依實際

需求手動登打或修改系統自動計算的結果。 

 

步驟 7：接受基地資料填妥後，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接

受基地資料列表』，如接受基地資料有填寫錯誤，點選「修改」按

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單筆刪除接受基地資料，點選「刪除」按

鈕；如認為之前資料有填選錯誤者，可點選「上一步」按鈕返回前

一頁進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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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8：點選「修改」按鈕，新增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明細資料。 

 

步驟 9：開啟接受基地資料修改頁面，點選「點此編輯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資料」，開啟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新增頁面，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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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紅框處會帶入該接受基地的地段號資料，填選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資料前請務必確認資料關聯性。 

 

步驟 11：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持分比例設定，預設會有以下 3 種情境，情

境 1、同一筆地段號，為同一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時，土地所有權

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否』，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不

必填選；情境 2、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

有者，其持有土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各別持有時，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請選

『否』，土地面積(m²)及權利範圍(持分)依土地所有權狀填寫；情境

3、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有者，其持有土

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公同共有時，必須各別新增土地所有權人資

料，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公同共有不必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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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土地若有信託之情形，需填寫信託委託人的資料。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信託請選『是』，此處新增原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信託者)，其備

註欄位務必加註『信託財產：信託者姓名』，步驟 13 則填選受信託

者資料，反之，土地若無信託之情形，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信託請

選『否』。 

 

步驟 13：填選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土地所有權人身份分為兩種，第

一種為自然人，『負責人』開頭之欄位不須填選；第二種為法人(公

司行號)，須填選全部資料，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填選頁面

的欄位雖然皆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

同，於此處的『*』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

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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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表格，如資料填寫錯誤，點

選「修改」按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刪除單筆資料，點選「刪除」

按鈕。 

 

步驟 15：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料列表上方(紅色底線)會帶入該筆

地段號資訊，點選「回上頁」按鈕，返回修改接受基地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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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6：若有更新接受基地資料，須點選「更新」按鈕；若只是新增接受基

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沒有修改接受基地資料，點選「返回接受基地

資料列表」按鈕即可返回新增接受基地資料頁面。 

 

 

步驟 17：返回新增接受基地資料頁面，完成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新增步驟，

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會自動帶入該筆地段號登錄的全部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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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名。 

 

步驟 18：這樣就完成接受基地資料建置步驟，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19：送出基地資料建置同接受基地資料建置(請參閱(二)部分繳納容積代

金的步驟 5 至步驟 18)，唯一不同的地方如下圖所示，送出基地資

料多一個土地種類的欄位，如果申請內容不含『歷史建築所定著之

私有土地』，此欄位就不須做填選，接續步驟 20。 

 

步驟 20：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頁面，依照【臺北市容積移轉申請書】的附表格

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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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1：案件基本資料的備註欄位顯示位置，如步驟 1 所敘述。 

 

步驟 22：頁面下方可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請申請人務必核對每一項電子

檔的建置內容，若有錯誤或需調整的部分，請返回需調整之頁面修

改，修改完畢請務必再次核對建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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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資料確認後，務必點選「送出申請」按鈕，申請案件電子檔才會產

製檢核碼，由系統產製的檢核碼，申請書件列為有效文件，故檢核

碼請勿自行修改。 

 

步驟 24：將申請案件電子檔輸出紙本，請於 30 天內將申請書件連同必要證

明文件，送至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行政程序申請作業，屆時如未送

達，須重新提出線上申請。本案申請送件日期以紙本掛件日期為

準。 

備註：線上列印申請案件電子檔時，請務必開啟瀏覽器「列印背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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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於容積移轉類型點選『古蹟土地容積移轉』，進入案件基本資料填選

頁面，所有填選頁面欄位名稱前方若有『*』字符號皆為必填欄位，一定

要填入或勾選資料才能儲存並進入下一個填選頁面，若有漏填之處，點選

「儲存」或「儲存並下一步」按鈕時，系統會於尚未填選的必填欄位右方

自動跳出提示視窗，請一定要仔細看欄位名稱再做勾選及填寫 

 

 

步驟 1：填選案件基本資料，送出基地之非屬古蹟之已建築容積、可移出容

積欄位資料建置，預設會有以下 2 種情境，情境１、可拆分，到『送

出基地資料』頁面建置資料；情境２、不可拆分，到『案件基本資

料』頁面建置資料。備註欄位所登打的資料會顯示在『容積移轉換

算結果』附表六的備註位置，如步驟 21 的示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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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1、可拆分】 

 

【情境 2、不可拆分】 

 

步驟 2：填選建築物基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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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若委由受委託人代辦，是否委由受委託人

代辦請選『是』，受委託人身份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自然人，只需

填選『受委託人』開頭之欄位；第二種為法人(公司行號)，受委託

人基本資料須全部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填選頁面的欄位雖然皆

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同，於此處的

『*』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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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填妥後，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5：選擇是逐筆鍵入接受基地資料還是多筆匯入接受基地資料，若選擇

逐筆鍵入資料，接續步驟 6；若選擇多筆匯入資料，點選同時畫面

會切換，如下圖所示，請先下載匯入資料說明檔案，點選「匯入資

料說明(請點此下載)」即可下載，接著下載每一項列表後方的「匯

入範本 Sample.xls」檔案，依照匯入資料說明文件中填寫規範將資

料分別塡至「匯入範本 Sample.xls」檔案，填妥後分別上傳至系統，

頁面下方會多一個『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接續步驟 17。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                              使用者操作手冊 V2.2版 

 46  

 

 

 

步驟 6：填選正確資料，使用分區可於下拉式選單右方文字搜尋欄位輸入關

鍵字，點擊「 」按鈕搜尋，下拉式選單就會顯示跟關鍵字有關的

使用分區選項，如無相同的使用分區名稱，請選擇「以下使用分區

皆非，請見使用分區證明書」，『匯出申請案件電子檔』使用分區欄

位資料將會空白顯示。部分欄位後方有「計算」按鈕，其為系統可

依申請人填選內容自動計算相對欄位之計算結果，申請人可依實際

需求手動登打或修改系統自動計算的結果。 

 

步驟 7：接受基地資料填妥後，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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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地資料列表』，如接受基地資料有填寫錯誤，點選「修改」按

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單筆刪除接受基地資料，點選「刪除」按

鈕；如認為之前資料有填選錯誤者，可點選「上一步」按鈕返回前

一頁進行更正。 

 

步驟 8：點選「修改」按鈕，新增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明細資料。 

 

步驟 9：開啟接受基地資料修改頁面，點選「點此編輯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資料」，開啟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新增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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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紅框處會帶入該接受基地的地段號資料，填選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資料前請務必確認資料關聯性。 

 

步驟 11：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持分比例設定，預設會有以下 3 種情境，情

境 1、同一筆地段號，為同一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時，土地所有權

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否』，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不

必填選；情境 2、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

有者，其持有土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各別持有時，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請選

『否』，土地面積(m²)及權利範圍(持分)依土地所有權狀填寫；情境

3、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有者，其持有土

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公同共有時，必須各別新增土地所有權人資

料，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公同共有不必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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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土地若有信託之情形，需填寫信託委託人的資料。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信託請選『是』，此處新增原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信託者)，其備

註欄位務必加註『信託財產：信託者姓名』，步驟 13 則填選受信託

者資料，反之，土地若無信託之情形，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信託請

選『否』。 

 

步驟 13：填選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土地所有權人身份分為兩種，第

一種為自然人，『負責人』開頭之欄位不須填選；第二種為法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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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行號)，須填選全部資料，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填選頁面

的欄位雖然皆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

同，於此處的『*』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

選即可。 

 

步驟 14：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表格，如資料填寫錯誤，點

選「修改」按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刪除單筆資料，點選「刪除」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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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5：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料列表上方(紅色底線)會帶入該筆

地段號資訊，點選「回上頁」按鈕，返回修改接受基地資料頁面，

如下圖所示。 

 

步驟 16：若有更新接受基地資料，須點選「更新」按鈕；若只是新增接受基

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沒有修改接受基地資料，點選「返回接受基地

資料列表」按鈕即可返回新增接受基地資料頁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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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7：返回新增接受基地資料頁面，完成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新增步驟，

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會自動帶入該筆地段號登錄的全部土地所有權

人姓名。 

 

步驟 18：這樣就完成接受基地資料建置步驟，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19：送出基地資料建置同接受基地資料建置(請參閱二、古蹟土地容積

移轉的步驟 5 至步驟 18)，唯一不同的地方有兩處，如下圖所示。

其 1、步驟 1 有提到，送出基地之非屬古蹟之已建築容積、可移出

容積欄位資料建置，預設會有以下 2 種情境，情境１、可拆分，到

『送出基地資料』頁面建置資料；情境２、不可拆分，到『案件基

本資料』頁面建置資料。如果屬於情境２，接續步驟 20。其 2、步

驟 1 的送出基地類型欄位若選擇「劃定前未實施容積移轉管制或屬

公共設施用地者」，『送出基地資料』頁面的毗鄰可建土地容積率上

限之平均數(%)欄位資料須填寫。若非此兩種情形，接續步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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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0：容積移轉換算結果頁面，依照【古蹟土地容積移轉申請表格】的附

表格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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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1：案件基本資料的備註欄位顯示位置，如步驟 1 所敘述。 

 

步驟 22：頁面下方可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請申請人務必核對每一項電子

檔的建置內容，若有錯誤或需調整的部分，請返回需調整之頁面修

改，修改完畢請務必再次核對建置內容。 

 

步驟 23：資料確認後，務必點選「送出申請」按鈕，申請案件電子檔才會產

製檢核碼，由系統產製的檢核碼，申請書件列為有效文件，故檢核

碼請勿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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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4：將申請案件電子檔輸出紙本，請於 30 天內將申請書件連同必要證

明文件，送至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行政程序申請作業，屆時如未送

達，須重新提出線上申請。本案申請送件日期以紙本掛件日期為

準。 

備註：線上列印申請案件電子檔時，請務必開啟瀏覽器「列印背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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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額容積 

於容積移轉類型點選『增額容積』，點選「下一步」按鈕，填選『增

額容積辦理類型』頁面資料，填妥後點選「下一步」按鈕，進入案件基本

資料填選頁面，所有填選頁面欄位名稱前方若有『*』字符號皆為必填欄

位，一定要填入或勾選資料才能儲存並進入下一個填選頁面，若有漏填之

處，點選「儲存」或「儲存並下一步」按鈕時，系統會於尚未填選的必填

欄位右方自動跳出提示視窗，請一定要仔細看欄位名稱再做勾選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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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填選案件基本資料。 

 

步驟 2：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若委由受委託人代辦，是否委由受委託人

代辦請選『是』，受委託人身份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自然人，只需

填選『受委託人』開頭之欄位；第二種為法人(公司行號)，受委託

人基本資料須全部填選，受委託人基本資料填選頁面的欄位雖然皆

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同，於此處的

『*』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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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填妥後，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4：選擇是逐筆鍵入建築基地資料還是多筆匯入建築基地資料，若選擇

逐筆鍵入資料，接續步驟 5；若選擇多筆匯入資料，點選同時畫面

會切換，如下圖所示，請先下載匯入資料說明檔案，點選「匯入資

料說明(請點此下載)」即可下載，接著下載每一項列表後方的「匯

入範本 Sample.xls」檔案，依照匯入資料說明文件中填寫規範將資

料分別塡至「匯入範本 Sample.xls」檔案，填妥後分別上傳至系統，

頁面下方會多一個『接受基地資料列表』，接續步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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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填選正確資料，使用分區可於下拉式選單右方文字搜尋欄位輸入關

鍵字，點擊「 」按鈕搜尋，下拉式選單就會顯示跟關鍵字有關的

使用分區選項，如無相同的使用分區名稱，請選擇「以下使用分區

皆非，請見使用分區證明書」，『匯出申請案件電子檔』使用分區欄

位資料將會空白顯示。部分欄位後方有「計算」按鈕，其為系統可

依申請人填選內容自動計算相對欄位之計算結果，申請人可依實際

需求手動登打或修改系統自動計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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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建築基地資料填妥後，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建

築基地資料列表』，如建築基地資料有填寫錯誤，點選「修改」按

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單筆刪除接受基地資料，點選「刪除」按

鈕；如認為之前資料有填選錯誤者，可點選「上一步」按鈕返回前

一頁進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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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點選「修改」按鈕，新增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明細資料。 

 

步驟 8：開啟建築基地資料修改頁面，點選「點此編輯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書資料」，開啟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新增頁面，如下

圖所示。 

 

步驟 9：紅框處會帶入該建築基地的地段號資料，填選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

人資料前請務必確認資料關聯性。 

 

步驟 10：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持分比例設定，預設會有以下 3 種情境，情

境 1、同一筆地段號，為同一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時，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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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否』，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不

必填選；情境 2、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

有者，其持有土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各別持有時，土地所有權人

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公同共有請選

『否』，土地面積(m²)及權利範圍(持分)依土地所有權狀填寫；情境

3、同一筆地段號，有兩人(含)以上的土地所有權持有者，其持有土

地之權利範圍(持分)為公同共有時，必須各別新增土地所有權人資

料，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有兩人(含)以上請選『是』，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公同共有不必填選。 

 

步驟 11：土地若有信託之情形，需填寫信託委託人的資料。土地所有權人是

否為信託請選『是』，此處新增原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信託者)，其備

註欄位務必加註『信託財產：信託者姓名』，步驟 12 則填選受信託

者資料，反之，土地若無信託之情形，土地所有權人是否為信託請

選『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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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填選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土地所有權人身份分為兩種，第

一種為自然人，『負責人』開頭之欄位不須填選；第二種為法人(公

司行號)，須填選全部資料，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填選頁面

的欄位雖然皆有『*』字符號，但依使用者選擇的受委託人身份不

同，於此處的『*』字符號也會有不同的判斷依據，依上列設定填

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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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點選「新增」按鈕，資料會新增至下方表格，如資料填寫錯誤，點

選「修改」按鈕，即可修改內容；如要刪除單筆資料，點選「刪除」

按鈕。 

 

步驟 14：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料列表上方(紅色底線)會帶入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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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號資訊，點選「回上頁」按鈕，返回修改建築基地資料頁面。 

步驟 15：若有更新建築基地資料，須點選「更新」按鈕；若只是新增建築基

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沒有修改建築基地資料，點選「返回建築基地

資料列表」按鈕即可返回新增建築基地資料頁面，如下圖所示。 

 

步驟 16：返回建築接受基地資料頁面，完成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新增步驟，

建築基地資料列表會自動帶入該筆地段號登錄的全部土地所有權

人姓名。 

 

步驟 17：這樣就完成建築基地資料建置步驟，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 

步驟 18：頁面可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請申請人務必核對每一項電子檔的

建置內容，若有錯誤或需調整的部分，請返回需調整之頁面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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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畢請務必再次核對建置內容。 

 

步驟 19：資料確認後，務必點選「送出申請」按鈕，申請案件電子檔才會產

製檢核碼，由系統產製的檢核碼，申請書件列為有效文件，故檢核

碼請勿自行修改。 

 

步驟 20：將申請案件電子檔輸出紙本，請於 30 天內將申請書件連同必要證

明文件，送至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行政程序申請作業，屆時如未送

達，須重新提出線上申請。本案申請送件日期以紙本掛件日期為

準。 

備註：線上列印申請案件電子檔時，請務必開啟瀏覽器「列印背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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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化之前的案件申請變更(書審已通過案件) 

容積移轉申請作業系統化之前尚在申請中的案件，若書審已通過，本府

會依照申請人書審通過之紙本資料進行案件建置，若申請人須變更現有紙本

案件內容，請照下列步驟進行變更。 

步驟 1：申請會員帳號。已申請會員帳號，接續步驟 2；尚未申請會員帳號，

請參閱本手冊【第二章第二節 會員帳號申請】申請一組會員帳號

後再接續以下步驟。 

 

步驟 2：至系統首頁，點選『訊息快遞』功能，下載【開放帳號權限申請書(書

審已通過案件)】申請書檔案，填妥後，送至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

行政程序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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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本府依據【開放帳號權限申請書】進行分案動作，將申請系統權限

之案件分配到申請人的會員帳號中。 

步驟 4：本府完成分案後，使用者登入系統，點選『申請案件進度查詢』功

能，於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結果列表顯示申請系統權限的案件資訊，

後續申請變更流程，接續參閱本手冊【第四章第四節 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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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申請案件進度查詢 

於『申請案件進度查詢』頁面列表顯示網站會員歷次申請中容積移轉案件、

已提送之容積移轉案件、已核發之容積移轉案件、已撤案之容積移轉案件。申請

中尚未完成送出申請之案件可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編輯；已送出申請尚未提送

紙本資料至臺北市政府之案件可點選「檢視」按鈕，下載申請書電子檔並輸出成

紙本文件；已送出申請且已完成紙本送件之案件，可定期登錄系統查看案件審查

進度，若有需要變更申請內容，可點選「申請變更」按鈕，進行資料變更流程，

若臨時想撤回案件，可點選「申請自行撤回」，進入案件撤回流程；最重要的是，

若想了解該案件歷次變更歷程，可點選「異動紀錄」，裡面會詳細記錄每次變更

時間及變更內容。更詳細的功能介紹請看本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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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查詢功能 

於『申請案件進度查詢』頁面上方列有 7 個基本的查詢功能，依照網站

會員的需求輸入查詢條件，可快速找到案件，建議可多加利用『關鍵字查詢』

條件，讓案件查詢更加便利，查詢結果會列在同一頁面下方，操作方法如下

圖所示。 

 

第二節 檢視功能 

於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結果列表單一案件後方，點選「檢視」按鈕(步驟

1)，開啟案件內容頁面，點選頁面上方功能列可快速切換資料頁面(步驟 2)，

資料呈現於同一頁面(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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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異動紀錄 

記錄案件歷次變更歷程。 

步驟 1：點選「異動紀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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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開啟歷次異動紀錄列表頁面，記錄歷次提出申請變更的日期及異動

概要，點選「 」按鈕，可檢視更詳細的變動內容。 

 

步驟 3：開啟異動紀錄明細列表頁面，記錄此次變動的欄位名稱及變動後的

欄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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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申請變更 

申請變更僅提供涉及申請程序與表格變動，如全代變部代、部代變全代，

既有程序或表格中內容變動，如代金比例調整、申請移入之容積量變更，或

是申請人變動，如實施者變更等。若為受委託人變更、申請人變更，則不在

此申請變更處理範圍，須由新的受委託人或申請人至系統註冊新的會員帳號

重新提送容積移轉線上申請單。 

一、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全部繳納容積代金、部分繳納容積代金) 

變更理由分三類，第一類為涉及申請程序與表格變動，如：全代金變

更為部分代金、部分代金變更為全代金；第二類為既有程序或表格中內容

變動，如：代金比例調整、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變更、申請移入之容積量變

更、新增或刪除送出基地等；第三類為涉及申請人變動，如：實施者變更、

實施者申請變更為其他申請者。 

步驟 1：點選「申請變更」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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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選擇一項變更理由。 

 

步驟 3：點選「送出申請」按鈕。 

步驟 4：返回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結果列表，點選「編輯」按鈕進入申請案件

填選頁面進行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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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資料修改完畢，至『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頁面點選「送出申請」

按鈕，檢查檢核碼是否變動，完成申請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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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因古蹟土地容積移轉紙本資料提送申請，本府書面審核通過後，就會

核發許可證明，故本府於書面資料審核時發現需要『補正』之資料，將其

辦理進度設定為『書面審查』，審查結果設定為『補正』，申請人才能登錄

系統編輯案件內容。 

 
三、增額容積 

本府於書面資料審核時發現需要『補正』之資料，將其辦理進度設定

為『書面審查』，審查結果設定為『補正』，申請人才能登錄系統編輯案件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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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變更理由分兩類，第二類為既有程序或表格中內容變動，如：接受基

地所有權人變更、申請移入之容積量變更、刪除送出基地等；第三類為涉

及申請人變動，如：實施者變更、實施者申請變更為其他申請者。此處第

二類與第三類變更理由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變更理由第二類與第三類

相同。 

步驟 1：點選「申請變更」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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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選擇一項變更理由。 

 

步驟 3：點選「送出申請」按鈕。 

步驟 4：返回申請案件進度查詢結果列表，點選「編輯」按鈕進入申請案件

填選頁面進行資料修改。 

 

步驟 5：資料修改完畢，至『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頁面點選「送出申請」

按鈕，檢查檢核碼是否變動，完成申請變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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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委託人變更、申請人變更 

申請人只能檢閱和異動自行申請之案件，若該申請案件已變更申請人，

原申請人即無權限再異動案件資料，故如案件有涉及到受委託人變更或申

請人變更，須請新委任受委託人或另一申請人自行上系統註冊一組會員帳

號，再接續以下步驟；如已有會員帳號，登入系統後，接續下列步驟。 

步驟 1：會員登入系統後，點選『申請容積移轉』功能，開啟『選擇欲辦理

之容積移轉類型』頁面，點選「已申請之容積移轉案件」，輸入前

案送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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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點選「下一步」按鈕。 

步驟 3：選擇容積移轉申請類型，本府考量到申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之申請

案件，受委託人或申請人變更的頻率較高，選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時，系統會自動帶入前案申請時填選的所有資訊，協助新任受委託

人或新申請人快速完成案件建置並提送申請，於此步驟選擇「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點選「下一步」按鈕，接續步驟 4。而選擇古蹟土

地容積移轉或增額容積時，輸入前案編號後系統只會記錄兩案間的

關聯性不會將前案資料帶入。若此步驟選擇「古蹟土地容積移轉」

或「增額容積」，請新任受委託人或新申請人參閱本手冊【第三章

第一節 新申請之容積移轉】步驟完成容積移轉案件建置作業，再

接續步驟 5。 

 

步驟 4：選擇都市計畫容積移轉類型，點選「下一步」按鈕。 

步驟 5：系統自動帶入前案編號申請時填選的資料內容。 

步驟 6：建議使用者先點選「儲存」按鈕，系統完成資料移轉後，再進行資

料修改。由於資料移轉需要一段處理時間，請使用者點擊 1 次「儲

存」按鈕後，靜待系統回應，勿多次點擊，造成案件重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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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系統完成資料移轉後，出現一提示視窗，詳閱後，點選「確定」按

鈕，如下圖所示。 

 

步驟 8：系統畫面會導向『申請案件進度查詢』功能頁面，完成資料移轉後

系統自動增加一筆申請案件資訊，點選「編輯」按鈕進入申請案件

填選頁面進行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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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資料修改完畢，至『預覽申請案件的電子檔』頁面點選「送出申請」

按鈕，檢查是否增加檢核碼資訊，完成申請變更流程。 

 

 

步驟 10：系統完成資料移轉的同時，前案的辦理進度會被更改為『申請人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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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編輯都設審議建築資料 

於系統首頁點選『申請案件進度查詢』功能，進入容積代金估價流程之

案件才能新增或編輯都設審議建築資料，點選案件列表後方功能項目中的

「編輯都設審議建築資料」按鈕，進入新增都設審議建築資料填選頁面，所

有填選頁面欄位名稱前方若有『*』字符號皆為必填欄位，一定要填入或勾

選資料才能儲存並進入下一個填選頁面，若有漏填之處，點選「儲存」或「儲

存並下一步」按鈕時，系統會於尚未填選的必填欄位右方自動跳出提示視窗，

請一定要仔細看欄位名稱再做勾選及填寫。 

步驟 1：點選「編輯都設審議建築資料」按鈕。 

 

步驟 2：依序填入資料內容，填妥後，點選「新增」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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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於頁面下方都設審議建築資料列表顯示。若要編輯內容，點選「 」

按鈕，進入編輯畫面；若要刪除內容，點選「X」按鈕，即可刪除

此筆記錄。 

 

第六節 申請自行撤回 

當申請人因故想自行撤回申請中的案件時，須提出「申請自行撤回」之

需求，本府同意後，完成申請自行撤回之流程。若案件辦理進度屬於『申請

變更』狀態，須於本府完成書面審查作業並登錄辦理進度後，申請人才能申

請自行撤回。 

步驟 1：點選「申請自行撤回」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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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出現一提示視窗，詳閱後，點選「確定」按鈕。 

 

步驟 3：出現一提示視窗，詳閱後，點選「確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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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系統會將審查結果更改為『申請自行撤回』。 

 

步驟 5：本府審核確認後，審查結果會由『申請自行撤回』更改為『自行撤

回』，此案就不能再編輯，已送審之紙本資料也會退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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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修功能說明 

本章節主要係針對 107 年至 111 年期間各項系統增修功能分別進行說明，期

冀排除申請者線上申請時常見之問題。 

第一節 送出基地含捷運穿越補償地之填寫說明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

權、徵收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作為送出

基地時，須將原領取補償費用部分，按其與領取當時公告土地現值之比例，

予以扣除，故在填寫送出基地資料時，若送出基地範圍為捷運穿越補償地時，

需填寫「已領取捷運穿越補償費(元)」和「領取捷運穿越補償費當年度之土

地公告現值(元/㎡)」，若非捷運穿越補償地之範圍，數值維持預設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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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可送出土地面積和本次申請送出之土地面積欄位自動計算 

「可送出土地面積(m²)」和「本次申請送出之土地面積(m²)」兩個欄位

原本由申請人自行計算後填寫，但計算方式不同或計算錯誤都會導致欄位數

值會有不一致的情況發生，故這兩個欄位更正為由系統自動計算，有效降低

數值不一致的情況發生。 

新增送出基地資料前，若有修正面積(m²)、權利範圍(持分)、本次擬送

出土地持分等三個欄位資訊，請務必重新點擊「可送出土地面積(m²)」和「本

次申請送出之土地面積(m²)」兩個欄位旁邊的『計算』按鈕，數值才會重新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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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已逾 30 日未送件之案件處理方式 

申請人完成線上案件申請流程後，於「網路送出申請日期」起算 23 個

日曆天內(逾期日前 7 天)未檢送紙本至局內掛件，申請者下次登入系統時顯

示提示視窗，顯示內容為「(送件編號)請儘速將申請書件連同必要證明文件，

送至臺北市政府進行後續審查作業，如逾 30 日未送件，須重新提出線上申

請。」，請看到訊息後盡速完成送件作業。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管理系統                              使用者操作手冊 V2.2版 

 92  

 

 

申請人完成線上案件申請流程後，於「網路送出申請日期」起算 30 個

日曆天內未檢送紙本至局內掛件，於申請者下次登入系統時顯示提示視窗

『(送件編號)已逾 30 日未送件，請重新提出線上申請。』，若已超過 30 個日

曆天，審查結果就會由收件變更為書審資料未送件，若案件還是需要申辦，

請申請人重新填寫再送件。 

 

第四節 增設臺北市政府容積移轉民眾服務網 

現行民眾版網站無法在同一頁面呈現「訊息快遞」及「法規資訊」，故

今年增設「臺北市政府容積移轉民眾服務網」，將容積移轉相關業務資訊全

部呈現在同一網站，方便民眾查詢使用，未來容積移轉前置作業相關業務資

訊也可以增設一個區域，開放資料供民眾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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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申請人身分別增加「公有土地地上權人」 

當申請人身份別為「公有地上權人」時，應同時輸入「公有地上權人」

資料及「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並修正申請書所帶入的資料。 

步驟１：在案件基本資料選擇申請人身分別。 

 

步驟２：輸入公有土地地上權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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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建置接受基地資料時，每筆土地資料都要設定申請人身分別。 

 

步驟４：申請書會帶入公有土地地上權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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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５：附表５會產製一張公有土地地上權人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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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６：附表１０、１１只帶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的土地資料。 

 

 

第六節 古蹟容移申請書修正建號資訊及所有權人資料帶入方式 

古蹟容移申請書 「8.送出基地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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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物所有權人所帶入的資料，已修正為帶入建物之建號及所有權人資料。 

步驟１：點選送出基地資料，每筆土地資料都須建置基地座落建號。 

 

步驟２：附表８送出基地建物所有權人帶入建號資料 

 

第七節 古蹟容移申請書附表四運算邏輯修正 

依古蹟容移辦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

值較送出基地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低者，以送出基地申請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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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前開「送出基地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係指平均公告土地現值，已依照法令規定修正系統運算邏輯。 

當期平均土地公告現值(元/m²)帶回平均公告現值，多加一個註５顯示比

對結果。 

 

第八節 權利範圍(持分)不足 1/1 時顯示(部分)文字 

有關土地所有權人於接受基地與送出基地的權利範圍(持分)不足 1/1時，

由系統判斷，當申請人填寫之權利範圍(持分)不足 1/1 時，相關申請表單之

地號後方顯示「(部分)」文字。 

一、接受基地權利範圍不足 1/1 時的顯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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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出基地權利範圍不足 1/1 時的顯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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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登打多筆都市計畫名稱 

現行系統若要登打多筆都市計畫名稱，只能打在計畫名稱欄位，每筆地

號不只 1 個都市計畫案，於都市計畫名稱新增多筆建置功能，功能設計畫面

請參閱下圖。 

步驟１：切換到接受基地資料或送出基地資料登打頁面，輸入公告日期、公

告文號、計畫名稱等資訊。 

 

步驟２：點「新增」按鈕，顯示於下方文字輸入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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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第二筆同第一筆方式輸入，點「新增」按鈕，顯示於下方文字輸入

框中。 

 

步驟４：多筆都市計畫名稱於申請書顯示方式如下圖。 

 

第十節 申請人多次編輯資料功能 

當審查結果為「收件」或「申請變更」時，使用者可以不限制次數的編

輯案件資訊，而管理者畫面會顯示使用者編輯中，管理者可以從案件是否有

檢核碼去判斷使用者是否完成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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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審查結果為「收件」時 

 

 

二、當審查結果為「申請變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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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承辦人登錄收件日期時，鎖定申請人編修申請資料功能 

 

 

第十一節 送出基地現況照片上傳功能 

有關部分繳納容積代金及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申請案件，送出基地現況

照片原設計表格供申請人輸出浮貼照片使用，考量大部分的申請人都在使用

數位照片的習慣，配合於系統增加照片上傳功能，不限制上傳張數，鎖定單

張可上傳的檔案大小為 5MB，設計一文字欄位，供申請人自行輸入範圍標註、

現況說明、拍攝日期等資訊，並依照申請人上傳照片之方向進行輸出。 

步驟１：切換到案件基本資料頁面，點「點此編輯送出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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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選擇上傳照片，輸入範圍標註、現況說明及拍攝日期，點「新增」

按鈕，上傳照片及資訊會顯示於下方送出基地現況照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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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申請書附件－送出基地現況照片自動帶入照片及資訊。 

 

 

第十二節 修改切結書帶入資訊 

地上權案申請人所繳交的切結書帶入的資料應是「公有土地地上權人」，

非「土地所有權人」，請協助修正。 

步驟１：切換到案件基本資料頁面，申請人身份別選「公有土地地上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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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２：輸入公有土地地上權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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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３：切結書會帶入公有土地地上權人資料。 

 


